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提升无障碍

环境建设质量，对于加强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权益保障，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

划，草案由社会建设委员会牵头组织起草。草案包括总则、无障碍设施建设、

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监督保障、法律责任、附则，共 7 章 72

条。2022年 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有关部门、地方和单位征求意见；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草案全文，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赴重庆、广东、天津、上海、山

东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残联、高校、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及全国人

大代表、残疾人代表等的意见建议；张庆伟副委员长到北京市、中国残联进

行调研，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 4 月 13 日召开会议，根

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社会建

设委员会、中国残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4 月 17 日，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现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

况汇报如下： 

 

一、有的常委委员、地方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大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保障力

度，建议增加相关保障措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保障措

施”一章，从强化无障碍环境宣传教育、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加强人才培养

和文明创建活动等方面充实相关规定；并将草案第五章章名由“监督保障”

修改为“监督管理”，作为草案第六章。 

 

二、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服务便利。草案第一条

在立法目的中，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保障对象扩大为全体社会成员。有的常

委委员、专委会组成人员、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公众提出，无障碍环境建

设应当突出基本定位，重点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有关规定，明确本法的立法目的：“为了加强

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

会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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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明确规定：“残疾人、老年人之外的其他

人有无障碍需求的，可以享受无障碍环境提供的便利。”（草案二次审议稿

第一条、第七十四条） 

 

三、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应当进一步明确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

工作的有关单位及其职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一

是删除草案第五条第二款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和

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规定。二是增加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

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草案二次审议稿第

六条、第七条第三款） 

 

四、草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协

调机制，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承担。

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关于建立协调机制，党中央有严格要求，无障碍环境

建设协调机制目前仅在个别地方探索，尚不成熟，建议按照党中央有关从严

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精神，删除协调机制有关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条第一款） 

 

五、草案多处规定有“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有的常委委员、地方和社

会公众提出，这一概念不够准确，也不能全覆盖，实践中老年人组织多种多

样，有经批准设立的，也有依法登记成立的，建议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有关完善老龄工作体制的要求，将“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修改为“老

龄协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草案二次审议

稿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七条） 

 

六、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建议，完善有关规定推动解决城镇老旧小区

无障碍设施和适老化改造中加装电梯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将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单独作为一条，修改为：“国家支持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等提供便利。”“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

他无障碍设施。”“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守望相助等

传统美德，积极配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草案二次

审议稿第二十二条） 

 

七、有的常委委员提出，草案一些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不一致，也不符合实

践中的实际做法。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一是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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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法衔接，将草案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残疾人、

老年人等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

设备和服务等。”二是与选举法等规定一致，将草案第四十条修改为：“组

织选举的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老年人等选民参加投票提供

便利和必要协助。”（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八条） 

 

八、有的常委委员、单位和地方提出，应当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交流

与合作，并加大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力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增加规定：“国家支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的公益宣传。”（草案二次审

议稿第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九、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草案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有的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确，不必重复；有的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不宜硬性

要求；有的行为主体不同，应当适当区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对草案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作合并修改，并对法律责任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修改完善。（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 

 

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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